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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既有利于发展又充分照顾农民利益
的地权、林权制度，鼓励家庭承包土地使
用权依法进行有偿转让，提高土地的使
用效益。

自治机关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广
农业科技成果，健全科技网络，加快农业
产业化体系建设。

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减免配套资
金的照顾。

自治县每年对农业资金投入的增长
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
度。

第三十五条 自治机关统一管理和
监督自治县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
用，实行土地储备、招标、挂牌、拍卖制
度、土地用途管理制度、土地征收征用有
偿使用制度，建立规范的土地资本营运
机制。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年
度国有建设用地计划内，按照省人民政
府批准的供地方案，自主安排建设用地。
如需要增加建设用地计划，报请省人民
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增加。

自治机关依法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
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国家部分以外，
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整理和土地资源的管理保护。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加强林业建
设管理，自主制定林业发展规划，坚持营
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育重于
采、以林为业的方针，建立大林产业体系
和生态体系。

自治机关加强护林防火和森林病虫
害的防治，保护森林资源。禁止乱占林地
和毁林开荒，禁止盗砍滥伐天然林、水源
林、防护林等生态公益林。

自治机关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
耕还林工程。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形
式依法承包荒山、荒坡植树造林。农村居
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树木和承包地退耕
还林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可以依法采伐、

继承和有偿转让。
自治机关对国家安排的育林基金、

林业生态建设项目和林业专项资金，专
项用于发展林业和维护森林生态环境。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植被恢复费，
由自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发展林业
和维护森林生态环境。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依法合理开
发水资源，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
照统一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建设水
利水电工程项目，发展水利电力事业。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和保护水资源，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水土保持，
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

自治县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由自
治县自主安排，专项用于水资源的开发
和保护。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发挥海洋资源
优势，以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相结合，近
海与远海捕捞相结合，扶持发展中深海
和远洋捕捞业。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水养殖业、捕捞
业和水产品加工业。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畜
牧业。鼓励投资者创办多种形式的饲养
企业和畜产品加工企业，逐步实现产业
化经营。加强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省旅游
总体规划，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加快发展
热带风光和民族特色旅游业，鼓励国内外
客商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设施，
经营旅游项目，在土地使用方面依法给予
优惠和享受自治县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优
惠政策，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鼓励、
支持和帮助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第四十二条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
境保护和自然生态建设，积极防治工业
污染，控制生活污染，削减农业污染，有
效处置危险废弃物，提高大气水体环境
质量，保障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安全。

自治县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保护自然景点和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
平衡，提高生态效益。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依照国家乡
村振兴政策制定乡村振兴规划，从资金、
物质、人才等方面扶持欠发达边远地区，
帮助当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采取措施对农村劳动力实
行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组织农村
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
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依法享有管
理自治县地方财政的自主权，自主编制
自治县财政预算，自行安排使用财政收
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

自治机关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
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一般性财政转移
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财政
转移支付和国家及海南省确定的其他方
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照顾。对国家和省
下拨的各项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
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

自治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享受上级财
政的各项补助，在地方财政收入不敷支
出时，可报请上一级国家机关增加转移
支付的比例。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结合自治
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
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请上
一级国家机关批准执行。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年度财政预算
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后，应
当遵守执行，非因特殊情况不应调整或
者变更。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依法设立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民族工作经费、机动资
金、预备费。预备费在预算中要有一定的
比例。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依法享受国
家税收返还的照顾，自治县上划中央增
值税环比增量税收返还部分，按现行分
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规定返还，由自
治县自主安排使用。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根据本地方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可以依法设立地
方城乡信用合作组织和融资公司。设在
自治县的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对民族

自治地方的信贷政策，对自治县符合信
贷条件的建设项目给予照顾和扶持。

自治县依法设立各类基金会筹集资
金，用于发展自治县的各项社会公益事
业。

自治县鼓励和提倡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和个人对自治县依法设立的各
类基金会提供扶持、捐助。

第五章 自治县的社会事业建设
第四十九条 自治机关依法自主决

定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
式和办学规模、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完善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
体制，巩固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
除青壮年文盲成果。鼓励多种形式的社
会办学，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和学前教育，促进农村基础教
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民族
教育事业，办好民族中学、寄宿制少数民
族班、少数民族高中班。

自治机关设立少数民族学生的专项
补助资金，对少数民族高中班、普通高中
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少数民族困难学生
给予生活补助，减免学费，为考取普通高
等院校的少数民族特困学生提供助学金，
奖励考取普通高等院校的少数民族本科
生以及考取研究生的少数民族人员。

第五十一条 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
伍的建设和管理，加强教师道德素质教
育和业务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鼓
励教师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支教任教。

自治机关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
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从事
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应当增加对
教育的投入，每年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幅
度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自治机关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及其
他社会力量出资或者捐助办学，加强学
校危房改造和新校舍的建设，逐步改善
学校条件和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自主制定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管理和发展科学技术事

业。自治县每年对科技资金投入的增长幅
度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自治县开展实用技术推广和科技服
务工作，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服
务体系和科技普及体系，完善科技推广
机制，加强实用技术培训，促进科技事业
发展。对在科技研究推广和应用先进技
术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重视和加快文
化事业发展，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扶持具有民族
形式和民族特点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培
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自治县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保
护历史文物、革命文物、民族文物和名胜
古迹。做好地方志编纂，发展档案事业。

自治县重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继
承和发展，扶持民族文化研究机构、文化
艺术团体、体育运动队伍和传统文化体
育活动，丰富各民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自主管理自
治县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增加公共卫生
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快自治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自治机关积极培养和引进医疗卫生
专业人才，加强基层医疗队伍建设，采取
优惠政策鼓励医务人员到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的卫生院工作。

自治机关采取措施预防控制传染
病、地方病和做好妇幼保健工作，提高城
乡居民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
改水改厕工作，改善城乡卫生环境。开展
健康教育，普及卫生科普知识，提高城乡
居民自我保健能力。

自治机关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
医药学，对挖掘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医
药学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扶持。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加快建立健
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
障体系。逐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本
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逐步建
立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服务，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
素质，提倡适龄婚育，推动实现适度生育
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自治县禁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
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自治县的民族关系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各民族应当互

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各
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教育公民履行应尽
的义务。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保护少数民
族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
和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问题，在处理涉
及民族的特殊问题时，必须与各民族
代表充分协调，尊重其合理意见和要求。

自治县积极推广普通话，保障各民
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
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
自由。提倡少数民族制作和穿戴本民族
服饰。

第六十条 自治县开展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的各项活动，对为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和奖励。

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黎族、苗族传

统节日，全县放假2天。
第七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

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
本条例。

第六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本条例制定其职权范围内的实施办
法。

第六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对本条例负责解释并监督实
施。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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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黎族自治县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号）

昌江黎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昌江黎族自治县

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已经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于2023年7月2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23年8月1日起施行。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7月28日

第一条 为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共建共享宜居宜业、文明有序的和美昌
江，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县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自治县行
政区域内的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活
动。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工作实行
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全面负责。

自治县人民政府城乡容貌和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容
貌和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工
业和信息化、财政、市场监管、卫生健康、
公安、交通运输、水务、综合行政执法、行
政审批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
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的城乡
容貌和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本居住区
居民、村民开展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社
区服务，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做好城乡容

貌和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第四条 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

实行辖区管理责任制度。以包卫生、包
容貌、包秩序的“门前三包”责任方式进
行管理，并按照有关规定明确“门前三
包”的具体内容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石碌镇建成区的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
非市政和规划道路及其附属设施等，由
石碌镇人民政府负责。

“门前三包”责任区范围按照下列方
式确定，横向：建（构）筑物或者其他不动
产沿街总长；纵向：建（构）筑物或者其他
不动产（包括围墙）的墙基至与城市道路
设施的分界线；立面：建（构）筑物或者其
他不动产的外立面。具体范围无法确定
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组
织相邻责任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
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确认。

第五条 已建设完成的城市主要道
路、广场、公园等不得随意挖掘，确因安

装光网、电网、气网、水网等基础设施建
设需要挖掘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审批手续，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将审批信
息推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交通运输、
公安、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主管部门做
好审批后监管。施工单位在挖掘时应当
防止影响城市容貌、污染环境，并设置明
显的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完
工后，应当及时拆除临时设施、清理现
场、恢复原状，并通知相关主管部门检查
验收。

前款规定的城市主要道路，由自治
县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六条 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街巷、
居住区选择适当地点组织设置公共信息
栏，为发布信息者提供方便，并负责管理
和保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建筑物、构
建物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

画。不得擅自在建筑物、构建物或者其
他设施上张挂、张贴横幅标语等宣传品。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公共
环境卫生及公共场所秩序，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居民小区、商业广场、集贸
市场等公共场所的楼道间堆放杂物，阻
碍消防通道；

（二）依照相关规定开展广场舞、健
步走等娱乐健身活动时，保持公共场地
环境卫生整洁，避免噪音扰民，避免妨碍
他人；

（三）禁止在石碌镇建成区内饲养
鸡、鸭、鹅、兔、猪、牛、羊等家畜家禽，因
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应
当实行圈养，不得影响环境卫生；

（四）在石碌镇建成区内饲养宠物
的，不得影响环境卫生，对宠物在城市道
路和其他公共场所产生的粪便应当即时
自行清除；

（五）倡导文明、绿色祭祀。禁止在
城市道路、广场、公园、绿地（带）、居民小
区、河道管理范围内等非指定场所抛洒、
焚烧祭祀用品；

（六）禁止向沿海岸线倾倒、堆放或
焚烧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确定限制或者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
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公民婚丧嫁娶燃放的烟花爆竹纸渣
应当于当日自主清理，不及时自主清理
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
款。

第九条 槟榔售卖摊点应当在显眼
处放置禁止乱吐槟榔汁、槟榔渣的温馨
提示牌，并配备纸袋或生物降解袋、有盖

容器等渣汁回收物。违反规定的，由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村镇建筑垃圾处置管理，指定堆放点、调
配站等场所，集中管理、转运、处置，不得
随意堆放和混入生活垃圾。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在
重点田洋和成片的果园建立农用薄膜、
农药瓶及其他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回
收站。

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和使
用者应当依法履行回收责任，及时回收
农用薄膜、农药瓶及其他农业投入品包
装废弃物，并交给回收站。

第十二条 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重点近岸海域海面的动
态巡查，对海上漂浮物和海滩垃圾及时
进行清理。鼓励居民及志愿者参与岸滩
垃圾清扫等各类净海活动、海洋保护行
动。

第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本条例未设定处罚，而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8 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城乡容貌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3年7月21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报审的《昌江黎族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由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布施行。

昌江黎族自治县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2023年7月7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23年7月21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批准）

●儋州市中和镇中和社区居民委
员会第五村民小组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现特此声明。

●李建华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证明收据2
张原件，房号：东方碧海云天小区
F6 栋 1808 房 ，收 据 编 号 ：
DF0003000，金额：190000元整；
收据编号：DF0003001，金额：
270152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毅勇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3098707011Y）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三亚纪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200MA5RJRCQ7N）不 慎
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举办单位同意，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411号），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
流中心管理委员会两个事业单位，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23年7月27日起90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方式：黄哲，13976689735。特
此公告。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海南（澄迈）金马现代物
流中心管理委员会撤销清算组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海口市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23年7月27日起9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海口市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
清算组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民

委员会文风村民小组（原名：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文风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号：A2004000170，宗地代码：

460105101005JA00535，宗地面

积：645.88，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民

委员会文风村民小组（原名：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文风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号：A2004000168，宗地代码：

460105101005JA00511，宗地面

积：955.32，声明作废。

贷 款

公 告

遗 失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龙华站

琼山站

66110882
68553522
65881361
6588232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5栋1层

琼山区琼州大道 4号肥皂厂小区
7号楼103房（香江国际酒店对面）

美兰站

秀英站

65379383
65370062
68621176
68657135

美兰区白龙南路75号美舍滨河小区
1栋2单元106房

秀英区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850893786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850893786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09899321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098993210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急用钱-找银达
银达贷款公司诚信经营 30 年，

专业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全省

受理一押二押，利息低、速度快、

额度高、流程简单；专业办理汽车

名表、黄金钻石等质押贷款。

海口公司：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

层，68541188、13307529219；三

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厂房仓库招商
新建厂房仓库（正规报建），临近港
澳大道3万m2，层高9米，适合生产
仓储。电话：18608982307。

招 商
厂房招租 13976006888 吴先生

招 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民
委员会文风村民小组（原名：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文风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号：A2006000444，宗地代码：
460105103002JA00561，宗地面
积：322160.04，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民
委员会文风村民小组（原名：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文风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号：A2006000445，宗地代码：
460105103002JA00595，宗地面
积：136973.78，声明作废。
●海南瑞智合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民

委员会文风村民小组（原名：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文风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号：A2004000163，宗地代码：

460105101005JA00523，宗地面

积：410.49，声明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民

委员会文风村民小组（原名：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文风经济合作社）

不慎遗失土地所有权证，不动产权

证号：A2004000158，宗地代码：

460105101005JA00522，宗地面

积：1910.67，声明作废。


